
学生提前就业手续办理流程

一、提前就业开始办理时间：每届学生开始办理提前就

业的时间为第七学期放假前 2 周。

二、提前就业必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已签订的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或

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证明函》（样式参见附件 1）

或《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》；

2.用人单位出具的《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》

（样式参见附件 2）；

3.填写好《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及学业承诺书》（样式参

见附件 3）；

三、在学校教务处、学工处、就业指导中心网站下载《湖

南人文科技学院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审批表》（样式参见附

件 4），并按要求办理相关审批签字手续。

四、毕业生将已签署完意见的附件 4 原件及其他相关附

件交所在学院学工办，附件 4 另需复印 4 份分别交学院教务

办、毕业论文指导教师、学校就业指导中心、学工处。



附件 1：

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证明函
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就业指导中心：

经研究，同意接收（录用、聘用）贵校 届（本科、专科）

专业毕业生 （男、女）到我单位 岗

位工作，特此证明。

（单位性质：科研设计单位 金融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

其他企业 ）

（单位人事部门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接收单位具体地址： 邮编：

人事部门负责人： 固定电话： 移动电话：

传真：

确认意见：

毕业生本人签字： 协议书编号：

固定电话： 移动电话：

年 月 日

学院（部）（公章）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
附件 2：

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
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：

贵校 专业 同学已被我单位正

式录用，现因工作需要要求该生提前就业。在提前就业期间，我单位

将对学生的生活、学习、安全予以切实保障，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督

促和指导该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并确保该生按

时返校完成毕业答辩，办理离校等手续。特此函告，请予以支持。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

附件 4：
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教学院（部） 班级

接收单位名称 接收单位联系人及电话

离校时间 拟返校时间 本人电话

学

生

申

请

我愿意遵守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关于应届毕业生提前就业的有关规定》，履

行《毕业生提前就业安全及学业承诺书》中的承诺，自行承担提前就业后应承

担的各项责任，请学校同意我办理提前就业手续。

毕业生本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班主任

意见

（1）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毕 业 论

文 指 导

老 师 意

见

（2）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院分

管学生

工作领

导意见

（3）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毕 业 生

就 业 指

导 中 心

意见

（4）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计划财

务处

（5）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（6）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工处

（7）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意事项：

1.此表必须由毕业生提交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或《湖南

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证明函》（样式参见附件一）或《毕业生与用人单位

签订就业合同》、《毕业生来我单位提前就业的联系函》并签署《毕业生提前就业

安全及学业承诺书》后方能办理；

2.所有提前就业毕业生必须按学院要求返校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；

3.此表签字完毕后，复印五份送交论文指导教师、所在学院教务办、学校就业指导

中心、学工处各一份，毕业生本人留一份。此表原件及相关附件的原件交学院学工办。


